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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

内容概要

《创新与发展:北京大学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选编》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学校领导的大力
支持。校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欣然作序，提出“以精致化为目标，坚持科学发展，不断开创北京大学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的鼓励和要求，为北大学生工作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廓清了思路、指
明了方向。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北大青年研究》杂志编委会主任张彦教授非常关心文集出
版并给予悉心指导，多次听取工作进展的专题汇报。杂志编委会的其他领导和同志也对编辑工作提出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让我们备受鼓舞，更深刻体会到工作的重要意义。文集还蕴含了青年研究中
心和杂志编辑部各位同事的辛勤付出，更映照出各位作者融思与行的生动形象，而这些正是北大学生
工作队伍的最好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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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理论思考试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致化问题新中国60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试
论本科生德育和研究生德育的衔接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高校党建理论研究改革开放30年背景下的
青年集体主义观发展研究关于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思考深刻理解“精致化”要求推动学生工
作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彦同志访谈录第二篇 实践探索高校青年自组织管理探析构建科
学合理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指导机制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素养培养途径探讨研究生在学期间所
遇困难的调查研究——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北京大学新生同龄人压力现状及应对策略研究手机新媒
体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团刊为例基于整体教育理论的大学生发展指导
工作初探第三篇 基层创新学生工作精致化的三个前提：专注、专职、专业多学科背景下学生学业规划
辅导研究——以北大元培学院为例浅析理科院系学生党员发展工作问题及其对策——以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为例关于学生成长辅导课程化的探索与思考——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为例新生导师制的
实践与思考我国高校奖学金工作“项目化”建设的基本设想与尝试推进深度辅导工作的几个维度第四
篇 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学生工作干部业务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北京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发展试论高
校辅导员的业务能力建设北京大学加强和改进学生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党建工作
的几点思考拓宽思路，拓展平台推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深入开展高校基层团校发展模式分析及问题思
考第五篇 思想教育以改革创新精神继续推进大学生分类引导工作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生思潮的变迁打
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平台——以北京大学“文明生活、健康成才”主题教育活动为例大学生
道德失范与重构——关于高校廉洁教育的思考试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大学生问题关于
教育引导“90后”大学生树立大国青年心态的思考北京大学医学部素质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思考第六
篇 专项工作关于新时期高校科学推进学生军训工作的思考构建立体化教育平台凸显就业工作育人价值
试论高等学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科学发展“80后”、“90后”一代的困境与心理危机——从富士康事件
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艺术干预与心理健康北京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就业的研究与思考基于北大未
名BBS校园定位的若干发展思考第七篇 前沿聚焦当前高校校园网络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策研究——以北
京大学未名BBS和“人人网”为例高校的文化传承功能与思想引领作用——对大学生“国学热”现象
的反思关于当代大学生网络违纪现象的思考略论自媒体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网络暴力现象做好
网络时代大学生德育工作管窥当代青年流行亚文化之山寨文化加强对青年自组织的指导深度服务“90
后”大学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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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来讲，在倡导结社自由的国家，法律除了保护那些依法登记注册的社团之外，也给那些不进
行任何登记注册的所谓“任意团体”、“未登记组织”留下很大的活动空间。打个比方，自组织就像
“超生”的孩子，虽然没有“登记注册”这样一纸“准生证”，但仍有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不过，
未经登记注册的自组织不得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不纳入国家社团管理体系，不适用国家社团管理规
定，由构成自组织的自然人个体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社会学意义上，学生社
团属于高校青年自组织；但在法律意义上，高校青年自组织的成立没有像学生社团那样经过学校的批
准，属于“类社团组织”。如果我们以组织是否在学校“登记注册”作为标准，将高校青年自组织进
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那么，广义的高校青年自组织包括学生社团，而狭义的高校青年自组织则不包
括学生社团。下文的讨论除非指明，都将在狭义意义上指称“高校青年自组织”。　　那么，进行“
登记注册”，在法律上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登记注册”的法律效果在于明确了学生社团主管部门
与学生社团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了责任承担原则。如前已述，经学校批准成立的学生社团，在
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一旦发生民事纠纷，可归责于法人。　　而高校青年自组织未在民政部门登
记注册，与学生社团一样在民法上应视为无权利能力团体，不能取得法人资格，也无法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如其在外部关系中对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而产生民事责任，原则上应由具体行为人以自然人身
份承担，如果行为人是多人，则由数名行为人负连带责任。另外，由于其成立也未经学校审批，高校
青年自组织不能视为高校的内设机构或分支机构，所以其责任不得追及学校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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